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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点评

离异女子遇“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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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为婚恋交往划定诚信与财产保护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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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爱情令人向往，然而如今很多人因社交圈狭窄，常将寻找真爱的希望寄托于网络婚恋平台。若满

怀期待的人们没有在网络中找到可相伴余生的良人，反而遭遇感情与财产的双重伤害时，该怎样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四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中，肖女

士诉周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的裁判，不仅击中了网络婚恋欺诈的社会治理痛点，还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

清晰的指引，更为婚恋交往中的诚信底线划出了一道清晰的法治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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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 经 历 了 一 段 失 败 的 婚 姻 后 ，
37 岁的肖女士结束了人生中一段灰
暗的时光。后在亲友的劝说下，她
重拾了对爱情的憧憬，于 2012 年在
国 内 某 知 名 婚 恋 网 站 注 册 了 会 员 ，
期盼能在这里遇见一个可以相伴余
生的靠谱之人。

在遇见周某的那一刻，肖女士
感 觉 自 己 命 运 的 齿 轮 悄 然 转 动 了 。
彼时周某 41 岁，在婚恋网站上的个
人信息一栏显示为“离异，有孩子
跟 着 自 己 ”。 两 人 在 网 上 越 聊 越 投
机，周某的谈吐令肖女士感觉到踏
实 、 稳 重 与 真 诚 。 周 某 告 诉 肖 女
士，自己做工程已有 20 年，常年奔
波 于 各 地 ， 虽 辛 苦 却 能 撑 起 一 个
家，还坦言想找个安稳的人好好过
日子。这番话点燃了肖女士对未来
的期盼。

2014 年，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

系。周某的生活轨迹，似乎总在印证
他的“工程人”身份：有两年在成都
修路，另一年往石柱县跑工程，那段
时间每周会回到肖女士身边小聚；偶
尔 还 会 提 起 ， 空 闲 时 跑 滴 滴 补 贴 家
用。肖女士听到和看到周某为他们未
来的生活如此勤奋辛苦地奋斗，十分
感动和欣慰，亦十分心疼和珍惜，从
未过多追问细节，更没想过核实他的
底细——在她看来，恋人之间最珍贵
的便是信任。在二人见面时，周某也
时常送给肖女士一些小礼物，让肖女
士感受到周某的爱意。对于周某一直
未邀请其去家中探访，肖女士也十分
体谅。

2014 年至 2019 年的 5 年间，二人
的情感更是发展到浓情蜜意。肖女士
经常沉浸在周某对两个人未来共同幸
福生活的描绘与憧憬之中，满心满眼
都是与周某组建家庭的美好蓝图。因

此，当周某开口借钱时，她从未有过
丝毫迟疑。工程资金周转不开、弟弟
意外受伤急需医药费、家里更换沙发
等家具、给女儿买项链……每一个理
由 ， 都 让 肖 女 士 无 法 拒 绝 。 她 总 觉
得，既然是奔着结婚去的，周某的事
就是自己的事，这些钱不过是给未来
小家的提前投入。

从 2014 年 到 2019 年 ， 微 信 转 账 、
银行汇款一笔接着一笔，肖女士从未
仔细统计过次数与总额，直到后来对
账时才发现，五年间，她已向周某转
账 80 余笔，累计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因 为 信 任 ， 她 从 未 要 求 周 某 写 下 欠
条 ， 甚 至 没 有 明 确 提 及 “ 借 款 ” 二
字，在她眼里，亲密恋人谈这些太过
生分。而周某偶尔转回的几笔钱，肖
女 士 一 直 以 为 是 归 还 之 前 的 垫 付 款 ，
殊不知，那不过是周某安抚她、稳住
这段关系的手段。

随 着 感 情 逐 渐 稳 定 ， 肖 女 士
提 出 想 见 见 周 某 的 父 母 ， 把 两 人
的 婚 事 正 式 提 上 日 程 。 可 每 次 提
及 此 事 ， 周 某 总 能 找 出 各 种 理 由
推 脱——父母身体不适、工程太忙
抽不开身。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让
肖女士心里渐渐生出一丝不安，但
这份疑虑很快就被对周某的信任所
掩盖，她始终不愿相信周某会欺骗
自己。

这 份 信 任 在 2019 年 彻 底 崩 塌 。
彼 时 ， 周 某 再 也 无 法 编 造 借 口 圆
谎，终于向肖女士坦白：他根本没
有 离 婚 。 1992 年 ， 22 岁 的 周 某 便

与 王 某 登 记 结 婚 ， 这 段 婚 姻 关 系 始
终合法有效。

突如其来的真相，如一盆冰水将
肖 女 士 从 头 到 脚 浇 透 ， 让 她 瞬 间 陷
入 茫 然 。 七 年 相 识 ， 五 年 相 恋 ， 自
己 掏 心 掏 肺 爱 着 的 人 ， 竟 忽 然 变 得
如 此 陌 生 。 那 些 山 盟 海 誓 、 那 些 对
未 来 的 美 好 承 诺 ， 此 时 都 如 利 刃 一
般 扎 入 内 心 。 微 信 聊 天 记 录 里 ， 肖
女 士 的 字 句 满 是 委 屈 与 愤 怒 ：“ 你 既
然 有 家 庭 为 什 么 要 上 征 婚 网 ， 不 是
骗 子 吗 ？”“ 如 果 早 知 道 你 已 婚 ， 我
绝 不 会 和 你 交 往 ， 更 不 会 给 你 转 这
么多钱。”

悲愤之下，肖女士果断提出分手。
她想起了那些年转给周某的钱——那是
她省吃俭用、四处筹集的血汗钱。她
开始向周某催要这些钱，可周某的态
度却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要么推脱
钱都押在工程上，一时拿不出；要么
干脆翻脸不认人，称这些钱是肖女士
自愿赠与，拒绝归还。在长达一年多
的 时 间 里 ， 肖 女 士 经 过 无 数 次 沟 通 、
催讨，周某仅勉强返还了 1 万元，便
再也不肯露面。

无奈之下，肖女士选择拿起法律
武器——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周
某诉至法院。

恋爱“转款”要不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截至 2019 年
分手，经双方共同确认，在扣除 500
元以下小额支出及明显带有赠与性
质的转账后，肖女士仍累计向周某
转账 24 万元。

法庭上，周某虽对转账金额认
可，但辩称肖女士的转款系对其的
恋爱赠与，不构成不当得利，故其
不 应 当 予 以 返 还 ； 肖 女 士 则 认 为 ，
自己与周某的恋爱是基于结婚的目
的，虽然恋爱不一定会必然走入婚
姻，但因周某在个人婚姻状况上存
在欺骗行为，致其恋爱结婚的根本
目的不能实现，故周某在这段基于
欺骗而存续的恋爱关系中获取的款
项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周某隐瞒其自身已
婚的事实，通过婚恋网站与肖女士交
友、恋爱，本身存在明显过错；肖女士
在婚恋网站以寻找恋爱、结婚对象为目
的与周某交往，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
知，肖女士对周某已婚的事实并不知
情，不存在过错。故肖女士在此情况
下，向恋爱对象作出的大额财产处分，
并非单纯的无偿赠与。在无证据证明肖
女士知晓周某已婚仍继续交往的前提
下，周某取得的案涉款项缺乏合法依
据，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

法院还认为，周某在故意隐瞒已婚
的情况下取得的案涉款项，不仅损害肖
女士的合法权益，亦违背了社会的公序
良俗。周某故意隐瞒其已婚状态，与肖

女士恋爱交往，致使肖女士基于对周某
的信任，和期待与周某恋爱甚至结婚的
目的，才作出向周某支付款项的行为。
故周某的行为，不仅欺骗了肖女士的感
情，还违反了婚姻伦理，破坏了社会经
济秩序和公共利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德
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此外，周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肖女士恋爱交往，违反夫妻之间应
当互相忠实的义务，是对婚姻制度的
不 尊 重 ， 且 严 重 违 背 诚 信 ， 若 认 定
肖女士的转账系赠与，则将会纵容婚
内出轨行为或已婚者假冒单身人士索
取财物等不良行为。

最终，法院判决周某返还肖女士
24 万元及利息。

驳回“赠与”抗辩

系列报道之二

本案通过穿透“恋爱赠与”的表象、
厘清欺诈与不当得利的法律衔接、强化
公序良俗的裁判功能，在裁判逻辑上实
现了三重突破性建构，彰显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民事审判“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鲜明导向。

突破点一：穿透“赠与”表
象，确立“目的性给付”的司法认
定规则

婚恋纠纷中，大额财产往来的性质
认定一直是司法难点。传统裁判中，“恋
爱期间给付=赠与”的惯性思维往往导致
受欺诈方权益难以救济。本案裁判的核
心突破，在于建立了“表象－本质”的穿
透式审查逻辑，精准区分“一般情感赠
与”与“目的性给付”的法律边界。

法院查明，肖女士的24万元给付并
非无指向的情感表达，而是基于对周某

“离异单身”身份的信任，以缔结婚姻为
核心目的的“目的性给付”——微信聊天
记录中“若知你已婚，根本不会开始”的
表述，直接证明了给付行为与结婚目的
的强关联性。这种认定突破了两大误
区：其一，否定“恋爱关系必然导致赠与
成立”的形式化判断，强调需审查给付行
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明确“目的性
给付”的解除条件——当结婚目的因一
方欺诈而落空时，给付的法律基础丧失，
接受方的获利构成不当得利。

从法律技术层面看，该裁判逻辑与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被撤销后的财产返还）形成体系化
衔接，将“目的落空”作为不当得利的核

心构成要件，既避免了单纯以“赠与完
成”否定返还请求权的机械裁判，又为大
额婚恋财产纠纷提供了可操作的审查标
准，即审查给付是否与婚姻目的直接关
联、是否存在欺诈导致目的落空的情形、
是否超出日常情感赠与的合理范畴。

突破点二：厘清欺诈与不当
得利的适用衔接，填补法律适用
空白

本案的另一重大突破，在于清晰界
定了婚恋欺诈场景下“欺诈行为”与“不
当得利”的法律适用逻辑链，解决了长期
以来“欺诈能否直接引发不当得利返还”
的司法争议。

裁判逻辑链条可概括为：“故意隐瞒
已婚事实（欺诈行为）→受欺诈方产生错
误认识（意思表示瑕疵）→基于错误认识
作出大额给付（目的性给付）→给付目的
因欺诈落空（法律基础丧失）→获利方无
合法依据取得利益（不当得利构成）”。
这一逻辑的突破性在于：

其一，明确婚恋中的“重大事实隐
瞒”构成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
欺诈行为，且该欺诈不仅影响情感关系
效力，更直接导致财产给付行为的法律
瑕疵；其二，否定了“需先撤销赠与再主
张返还”的繁琐路径，直接以“不当得
利”作为请求权基础，降低了受欺诈方
的维权成本；其三，将“无合法依据”的
认定与公序良俗原则深度结合——周
某的获利因违背婚姻伦理和诚信原则，
即便形式上存在“恋爱关系”，也不能成
为合法依据。

这一衔接逻辑填补了法律适用空
白。此前司法实践中，婚恋欺诈财产纠
纷多徘徊于“赠与合同撤销”“侵权损害
赔偿”“不当得利”之间，裁判尺度不一。
本案明确“欺诈+目的性给付落空”可直
接构成不当得利，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统
一、高效的裁判路径。

突破点三：强化公序良俗原
则的裁判功能，实现法律原则的
精准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常面
临“适用模糊”的困境，而本案裁判的第
三个突破，在于将公序良俗原则转化为
具体的裁判标准。

在裁判中，公序良俗原则发挥了
双重核心作用：一方面，作为行为合法
性的否定标准——周某隐瞒已婚事实
与他人建立婚恋关系并获取财产，违
背了婚姻家庭伦理和社会诚信风尚，
属于民法典第八条所禁止，即“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

另一方面，这一适用逻辑突破了
“公序良俗原则仅为兜底条款”的传统
认知，将其作为事实认定的解释依据，
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精神一脉相
承——基于符合公序良俗的一般社会
认知，可推定本案中离异女性通过婚恋
网站交友的核心目的是缔结婚姻，进而
佐证肖女士给付行为的“目的性”，否定
周某“自愿赠与”的抗辩，通过司法裁判
将“婚恋诚信”在法律层面予以认定，实
现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融合。

裁判逻辑上的三重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 陈友坤

本案中，周某利用婚恋网站虚构身份与肖某交往，其行为不仅违背基本诚信，
更触碰了公序良俗的底线。法院通过审查聊天记录、梳理转账差额，精准认定款项
性质，判令返还，体现了司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坚定维护。

这份判决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个案的定分止争，向社会传递了鲜明的法治信
号，任何试图通过欺骗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无论披上“恋爱”还是“赠与”的外
衣，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审视。人民法院以严谨的裁判规则，将法治精神与道德准则
深度融合，用司法力量引领社会风气向上向善，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
信”“公正”的生动实践，也为类似纠纷提供了可借鉴的裁判范例。

全国人大代表 赵玉芳

本案中，周某隐瞒已婚事实与肖某恋爱并获取大额钱款，既欺骗感情，又损害其
财产权益。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判决周某返还 24万元及利息，以公正裁判为受
骗女性撑腰，我对此深表赞同。

这一判决看似是财产纠纷，实则关乎诚信建设与社会和谐。人民法院没有就案办
案，而是透过案件彰显价值导向，婚恋关系必须以真诚为基础，以隐瞒信息获取的财物不
受法律保护。判决有力维护了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弘扬了平等、公正、诚信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诚信观、婚恋观、家庭观具有积极意义，为处于情感
弱势的一方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